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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家庭議會 (議會 )第三十二次會議。  

 
 



議程項目 1 —  通過家庭議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的記錄  

 
2. 朱楊珀瑜女士建議修訂議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的記錄，並

在會議席上提交委員省覽。該會議記錄經過修訂後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 2 —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  

 
3. 主席知悉議會秘書處已把工作進展報告送交委員參閱，

並邀請總行政主任 (家庭議會 )(總行政主任 (議會 ))向委員簡介工

作進度。總行政主任 (議會 )報告說，婚前家庭教育教材套已於二

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推出，而有關短片亦於同一星期內開始在社

交媒體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播放。「 2015/16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

計劃」中表現優秀的得獎者曾接受訪問，有關內容已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和二零一七年一月在九份本地報章上刊登。議會秘書處

現正安排在二零一七年六月至七月期間，舉辦五次分享會，讓得

獎者分享箇中經驗。「香港父母育兒模式」研究的最終報告會在

研究小組完成最後修訂後，上載至議會和中央政策組的網站，以

供市民查閱；而「香港家庭調解服務狀況」研究和「 2015 年家

庭狀況統計調查」的報告則已上載至互聯網，以供相關的政策局

和部門參考和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至於「支援家庭措施的主題

贊助試驗計劃」，議會秘書處會在二零一七年三月至五月期間徵

求建議方案，並會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為有興趣參與計劃的機

構舉辦簡介會。有關家庭影響評估研究的工作進展良好，培訓課

程已在二零一七年一月舉辦，而督導委員會亦已在二零一七年三

月十五日舉行會議，詳細討論有關中期報告擬稿的內容。主席提

醒委員，如對《香港 2030+》的公眾諮詢工作有意見，可在二零

一七年四月七日或之前向議會秘書處提出，以便議會秘書處綜合

整理有關意見後交予規劃署。  

 
(會後補註：議會秘書處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把綜合回

應送交規劃署。 ) 

 
4. 由於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因此有關的工作進展報告獲得

通過。  

 
 



議程項目 3 —  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  勞工及福利局的

家庭相關政策措施 (家庭議會第 FC 2/2017號文件 )  

 

5. 主席邀請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

和社會福利署 (社署 )副署長 (服務 )林嘉泰先生，向委員簡介有關

勞福局根據行政長官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的建議，新推出和

持續進行的家庭相關措施，當中的要點概述如下︰  

 

(a)  退休保障  

 

 政府在諮詢公眾後，認為應沿用現行多支柱的退休保障

制度，並會在確保制度在可持續推行和可負擔的前題

下，提升每根支柱的成效。為改善多層社會保障制度支

柱的成效，政府建議在「長者生活津貼」下增加一層高

額援助，向合資格領取津貼並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提供

援助，以及放寬現行「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至

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政府雖然保留了「綜

援計劃」要求申請人必須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規定，但

已取消 (自行申請綜援的 )長者的親屬須就他們有否向長

者提供經濟援助提交聲明 (俗稱「衰仔紙」)的安排。有關

安排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生效。為配合人口政策中

延遲退休年齡的方針，長者申領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會由

60歲提高至 65歲。新政策實施前正領取綜援的 60至 64長

者將不受影響。為提高「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制度」支

柱的成效，政府又建議逐步取消現行有關遣散費或長期

服務金跟僱主所作強積金供款的累算權益進行「對沖」

的安排。   

 

(b) 扶貧  

 

政府會繼續在兒童發展基金下推出新項目，並會實施「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收入津貼計劃」)，以便為

弱勢社羣兒童和在職貧窮家庭提供支援。由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六日起，政府已取消有關要求「低收入津貼計劃」

申請家庭的所有成員，在每段為期 6個月的期間內不得離

港超過 30日的規定。有關「低收入津貼計劃」的整體政

策檢討會於二零一七年年中進行。  

 

(c) 安老  

 

政府除了制訂《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外，還會繼續推行

多方面的措施，以便全面加強安老服務。這些措施包括：

向護老者提供支援 (例如：推行第二期「為低收入家庭護

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以及計劃推行一項為外籍

家庭傭工提供培訓的試驗計劃，從而加強他們在照顧長

者方面的知識與技巧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例如：推出兩

項試驗計劃，其一為向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

者提供過渡期護理服務及所需支援，其二為向身體機能

有輕度缺損的長者提供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為有特別

需要的長者提供更好的支援服務 (例如：推出試驗計劃，

在指定的安老院舍為長者提供所需的特別住宿照顧服

務 )；為長者提供更多選擇 (例如：在第二階段「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中增加 2 000 張服務券，以及推行

一項新的「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推出

措施以方便長者選擇到內地養老 (例如：根據「廣東計

劃」，再度推出為期一年的一次過安排，豁免已經移居廣

東省的合資格長者有關須已連續居港最少一年的規定，

並推出「福建計劃」，向選擇移居福建省的合資格長者每

月發放「高齡津貼」 )等。  

 

(d) 助弱  

 

政府會繼續加強向有特殊需要的個別人士和家庭提供支

援，並會展開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工作。

有待推行的新措施包括：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

劃」轉為恆常項目；為把「在社區精神康復服務單位推



行朋輩支援服務先導計劃」納入為恆常項目進行籌備工

作；豁免特殊幼兒照顧服務的費用；為正在輪候特殊幼

兒中心的兒童提供毋須入息審查的「學習訓練津貼」；在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增加日間照顧服務名額和加強外

展服務，以便加強對老齡化殘疾人士給予的支援等。  

 

(e) 協助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  

 

政府除了展開顧問研究，就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提

供意見外，亦會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向提供日間住宿

幼兒照顧服務和學前康復服務的單位給予額外資源，以

提高合資格幼兒工作人員的薪酬，從而紓緩招聘困難和

人才流失的問題。此外，一項「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

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亦已推出，以加強對跨代家庭的

支援。  

 

(f) 兒童及家庭服務  

 

政府會加強課餘託管服務，並會向基層家庭的中小學生

提供更多課餘學習與支援活動。政府會提高各項寄養服

務津貼的款額，並會分階段增加 240 個寄養服務名額。

至於新推出的「父母責任模式」，政府會繼續進行有關的

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  

 

6. 與會者在聽罷講解後進行商議，商議的內容概述如下：  

 
(a) 有委員查詢「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

劃」會否成為政府的恆常項目；  

 
(b) 有委員認為，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 60 歲提高

至 65 歲，不但與政府的扶貧工作背道而馳，而且亦不符

合為供養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者提供免稅額所訂的

年齡界線 (即 55 歲 )。由於在新安排下，退休人士必須年

滿 65 歲才可提取強積金的累算權益，因此在 60 歲退休

的人或會出現沒有保障的空白期，她對此表示憂慮；以



及  

 
(c) 有委員建議把「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

價優惠計劃」(「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合資格年齡

由 60 歲調低至 55 歲，以方便那些負責照顧幼兒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並建議檢討罹患絕症的長期病患者的申

請資格。她又促請政府考慮預留多些土地，以供拓展福

利設施。  

 
7. 譚女士感謝委員提出意見，並回應說會根據所取得的經

驗，檢討「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和「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她又解釋，「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

申請資格與傷殘津貼的申請資格掛鉤。  

 
8. 主席感謝譚女士的解說和回應，並歡迎有關加強幼兒照

顧服務和取消「衰仔紙」的措施。他認為必須確保各項不同的政

策不會互相牴觸。至於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轉為恆

常項目的措施，他想邀請勞福局在下一次會議上向議會簡介檢討

結果。  

 
(負責單位：議會秘書處 ) 

 
 
議程項目 4 —  「香港家庭影響評估研究：檢視清單模式」的中

期報告擬稿（家庭議會第 FC 3/2017 號文件）  

 
9. 主席邀請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

光博士，向議會匯報有關「家庭影響評估 (家庭評估 )研究」的最

新進展情況。  

 
10. 羅博士利用投影片簡報向委員講解該項研究，當中的要

點概述如下︰  

 
(a) 顧問團隊在擬訂檢視清單工具前，曾訪問多名政府官

員、與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會面，以及舉辦五次論壇，邀

請有關各方參與以收集他們的意見；  

 
(b) 在二零一七年一月，顧問團隊曾為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



舉辦三次培訓工作坊，共有87名來自 12個政策局和 9個部

門的人員參與。參加者對工作坊的意見普遍良好，約八

成人認為有關培訓在多方面都有用；  

 
(c) 根據收集所得的意見，顧問團隊發覺人們對「家庭」一

詞的定義意見紛紜，而這些意見結果不外乎與價值觀、

假設和優次等問題有關。按照擬議的模式，政策制訂者

可調整有關定義，並為配合某項特定政策或計劃的目標

而選擇採用某一種定義；  

 
(d) 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採用以下四個範疇作為核心框架：

家庭責任、家庭穩定、家庭關係和家庭參與；  

 
(e) 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按不同的家庭生活階段、家庭結構

和家庭狀況列載各式各樣的家庭，從而協助政策制訂者

確定可能受影響的家庭類別；  

 
(f) 由於公共政策或會對家庭產生影響，因此擬議檢視清單

工具表格C所載的清單，乃按六項原則列出共 24條問題，

以提醒政策制訂者須注意該四個範疇；  

 
(g) 顧問團隊已制訂流程圖，為各種不同的政策方案詳列有

關進行家庭評估的步驟。至於涉及基本技術修訂的附屬

法例方案，顧問團隊建議宜加入一項選擇，即在日後作

出類似修訂時，有關方面可要求豁免進行家庭評估 ; 

 
(h) 顧問團隊會在未來數星期內為中期報告和用戶手冊定

稿，以期在短期內試行推出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其後，

顧問團隊會在二零一七年最後一季或之前，檢討和修訂

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  

 
11. 講解完畢後，有委員查詢在制訂政策過程中，何時是進

行家庭評估的時機。她以把長者領取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 60歲提

高至 65歲的建議為例，查詢倘家庭評估已完成，而經修訂的檢視

清單工具亦已落實推行，則會否更改有關程序。另一名委員則表

示，家庭評估工作不但是制訂政策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價值

方面的判斷。  

 



12. 羅博士在回應時解釋，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所有

政策文件必須加入家庭評估陳述，而該擬議的檢視清單工具則用

作協助政策制訂者進行評估。譚女士確認，扶貧委員會已討論該

項建議，而有關的政策文件亦已加入家庭評估陳述。秘書補充說，

根據現行安排，議會秘書處負責處理政策文件內所載的家庭影響

評估，並會負責確定和安排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在適當情況下

就對家庭有重大影響的建議諮詢議會。議會秘書處亦會在每次議

會舉行會議前，就已處理的政策文件擬備和發出一份摘要，以供

議會參考。  

 
13. 主席感謝羅博士的講解。他認為程序和價值觀同樣重要。

鑑於一些政策建議可能推行時間緊迫和涉及機密問題，如要把所

有政策建議均交由議會審議，此法並不切實可行，因此議會秘書

處必須繼續在過程中執行把關的工作。  

 
 
議程項目 5 —  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 (家
庭議會第 FC 4/2017 號文件 ) 

 
14. 主席請家庭核心價值及家庭教育推廣小組委員會 (推廣小

組委員會 )和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 (支援小組委員會 )的召集人報

告工作的進展情況。  

 
15. 關於推廣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情況，羅乃萱女士報告說，

推廣小組委員會已採用「跨代溝通」和「家族成員間的互助與支

援」作為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宣傳運動的主題，並會請香港電台

負責推出多項活動，包括在二零一七年五月舉辦跨代家庭同樂

日、播放三個電台節目 (分別是講述有關跨代溝通的感人故事並

提供專家意見的節目、由兒童擔任主持的真情對話節目，以及邀

請嘉賓分享與家人溝通和建立關係的故事的節目 )、短片、宣傳

活動預告片等。  

 
16. 總行政主任 (家庭議會 )應羅乃萱女士邀請，向與會者簡介

有關舉辦「一家心照」快拍攝影比賽的建議。該項比賽旨在收集

照片以製作照片拼接圖，藉此宣揚議會提倡的家庭核心價值，而

該拼接圖亦會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或十二月舉行的家庭議會十周

年紀念大型宣傳活動中展出。這項比賽會借助民政事務總署和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舉辦的多項活動中進行，方法是在所指定活動



的場地設置收集攤位以收集照片，而參加者亦可透過網上遞交照

片。為鼓勵市民參與，參賽者均會獲贈一副特別設計的遊戲棋，

另外大會亦會為參賽照片安排公眾投票。所有入圍作品的家庭均

會獲邀出席上述的大型宣傳活動，而得分最高的參賽者則會獲贈

「盤菜」禮券，以供他們舉行家庭聚會時享用。  

 
17. 委員支持舉辦擬議的快拍攝影比賽，並就比賽安排提出

多項建議，例如要求參賽者為自己的參賽照片命題。  

 
(負責單位：推廣小組委員會 ) 

 
18. 朱楊珀瑜女士報告說，支援小組委員會已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就兩項研究 (即「 2016 至 17 年家庭狀況統

計調查」和「香港離婚狀況進一步研究」 )的建議目標、研究範

圍和工作計劃進行討論。「 2017 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涵蓋範

圍大致上跟以往的統計調查一樣，並加入一些為「 2015 年家庭

狀況統計調查」報告所建議的項目，以及參考委員就有關調查提

出的意見。為配合擴大了的研究範圍，以及方便進行深入研究，

「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受訪人數會由 3 000 人增至 4 000 人。

預期整項調查工作會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完成。  

 
19. 朱楊珀瑜女士告知與會者，該項有關離婚狀況的深入研

究會探討多個婚姻問題，包括研究判決傳票的法律程序跟《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第十條和第十一條所保障的權利是否相容、建議

把無需父母同意亦可結婚的年齡下限由 21 歲降至 18 歲、是否有

需要改善有關繳付贍養費的機制；以及建議為香港和內地之間有

關婚姻及相關事宜訂定相互認可和執行判決的安排。議會秘書處

擬備的建議框架已獲支援小組委員會通過，預計這項研究會於二

零一七年下半年展開，並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完成。為監察該項研

究的進度，議會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議會委員和各相

關政策局及部門的代表。  

 
20. 主席建議，「 2017 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可就過去幾次的

調查結果進行綜合分析。朱楊珀瑜女士回應說，他們會翻查以往

的調查結果。對於有委員建議公開調查數據以供有關各方參考和

共同使用，主席認為這項建議值得探討是否可行。  

 
(負責單位：支援小組委員會 ) 



 
議程項目 7 —  其他事項  

 
21. 現屆議會的任期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完結，主

席知悉這是任期完結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因此建議向六位已在議

會工作六年的委員致謝，他們分別是羅淑君女士、李秀恆博士、

羅乃萱女士、黃碧嬌女士、邱藹源女士和姚子樑先生。  

 
2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五分結束。下次會議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 (星期二 )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家庭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五月  

 


